
農業科技園區污水處理及污水下水道使用管理要點 
                                    

                                            112年 7月 25 日農生園籌三字第 1124019808號函修正 

一、 

 

為防治農業科技園區（以下簡稱園區）之水污染，並維護污水

下水道系統正常操作，依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七條第

二項第十一款及下水道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用語定義如下： 

(一)用戶：指園區內ㄧ般用戶、事業用戶，依下水道法、水污

染防治法及本要點接用或使用下水道者。  

(二)事業用戶：指進駐於園區內之園區事業、創新育成中心、

研究機構及生活機能服務業者等園區機構。  

(三)一般用戶：指進駐於園區內非屬事業用戶之用戶。  

(四)預先處理設施：指處理下水使其水質符合農業部農業科技

園區管理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所定相關下水道可容納排

入之下水水質標準規定之設施。  

(五)污水處理設施及下水道系統使用費（以下簡稱使用費）：

指本中心為正常營運污水下水道系統所需之建設、操作、維

護及管理成本，依農業科技園區管理費服務費及必要費用收

費標準所定收費基準，向用戶收取之費用。 

三、 園區內污水下水道系統完成地區之用戶，其廢（污）水，應依

規定排入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用戶排放之廢（污）水應符合本標準，始得排入園區污水

下水道；未符合本標準者，應設置預先處理設施，處理至符合

納管標準後，始得排入。 

四、 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完成地區之用戶申請建造執照時，應檢附

排水設備圖說、配置圖、排放口位置等資料，向本中心申請核

准，並於排水設備完工後，經本中心檢驗合格，始得聯接於污



水下水道系統。 

五、 用戶之廢（污）水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前，應檢具申請書向本

中心申請核准。其排放廢（污）水量增加或廢（污）水管線變

更者，亦同。 

    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每日排放平均廢（污）水量、最大日及最大時排放量。 

(二)廢（污）水水質。 

(三)廢（污）水排放口位置及有關設施圖說。 

(四)其他經本中心指定之文件資料。 

六、 用戶排放廢（污）水量不得超過最大時排水量或連續二十四小

時超過最大日排放量。但因特殊排水需要經本中心核准者，不

在此限。 

七、 用戶應將全部廢（污）水匯集並設置標準採樣井、排放口告示

牌、累計型流量計及制水閥後再行接入園區污水下水道。但將

全部廢（污）水匯集有困難者，得報經本中心核准，依製程廢

水及生活污水分別設置之。 

八、 用戶之排水設備除相關建築法規已有規定者外，應依內政部所

定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辦理。 

    用戶之預先處理設施及相關排水設備等，應由用戶自行負

擔裝設、操作、紀錄、管理、維護與委託校正等事項及相關費

用，並應隨時保持良好操作狀況。 

九、 用戶應依水污染防治法及相關法規設置廢（污）水處理專責單

位或專責人員。 

十、 用戶納入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者，應定期向本中心辦理檢測申

報，其內容如下： 

(一)每月與廢（污）水、污泥產生量有關之製程設施及生產或

服務規模。 



(二)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水質與檢測當日之水量、每月用水

來源、用水量及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水量。 

(三)設置廢（污）水前處理設施者，應另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

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七十三條至第七十五條規定之內容申

報。 

十一、  本中心得隨時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用戶廠（場）所檢查其

污水排水設備、測定流量、檢驗水質等，必要時得請其提供相

關資料，用戶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十二、  用戶使用污水下水道，應依其排放廢（污）水之水量、水質向

本中心按季繳交使用費。 

    前項使用費依農業科技園區管理費服務費及必要費用收費

標準收取。 

十三、  本中心於每年二月、五月、八月及十一月二十日前，寄發上一

季使用費繳款單，各用戶應於次月五日前繳納。逾期未繳納者，

得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每逾三日加徵應納使用費額百分

之一滯納金；逾期一個月經催告而仍不繳納者，得依法移送強

制執行。 

十四、  用戶不得於園區內將廢（污）水等污染物注入於地下水體或排

放於土壤。 

十五、  用戶排放廢（污）水水量或水質違反相關法規及本要點時，本

中心得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本處除依法辦理外，

情節重大者，並得通知停止其使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本中心依前項規定停止用戶使用污水下水道或停止排放廢

（污）水時，該用戶於改善完成後，應重新申請核准，始得排

放廢（污）水。 

十六、  用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得報請環保及下水道主管機關

依下水道法及水污染防治法規定予以裁罰： 



(一)未依規定期限，設置用戶排水設備並完成與下水道聯接使

用。  

(二)不依規定期限將下水排洩於污水下水道系統。  

(三)排水設備未經檢驗合格而聯接使用，或經檢驗不合格而未

依本中心所定期限改善。  

(四)拒絕本中心依法進行之檢查或檢驗。  

(五)排放之廢（污）水超過本標準，未依本中心所定期限改善。  

(六)毀損下水道主要設備，或以其他行為使下水道不堪使用或

發生危險。  

(七)經本中心依下水道法規定通知停止使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仍繼續排放廢（污）水。 

十七、  用戶因所有設備或預先處理設施故障或異常，致排放廢（污）

水水質或水量異常時，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通知本中

心。 

    前項用戶排放廢（污）水異常狀況經改善後，應於改善完

成日之次日起五日內再行通知本中心，並提出緊急應變處理報

告書。 

    第一項用戶異常排放廢（污）水時，致本中心受有損害或

受罰時，本中心得向用戶求償。 

    水族廠房內部個別配置用水流量計、污水流量計及警示設

備，用戶應盡善良管理人義務；流量計發生故障依農業科技園

區污水流量計使用注意事項辦理，若用水設備故障或異常，用

戶應依租賃契約填具修繕單通知本中心處理，未通知本中心前

所增加之水費，用戶概自行負擔；用戶經通知本中心後，自通

知日起按用戶前三個月之日平均值計算。 

    前項警示設備因非可歸責於水族廠房用戶，有故障或異常

之情形時，造成水費遽增，採用戶十二個月水量之月均值為基



準，每月水量超過月均值部分由本中心負擔。 

    第一項用戶異常排放廢（污）水時，致本處受有損害或受

罰時，本中心得向用戶求償。 

十八、  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操作、維護、營運與管理由本中心辦理，

並將有關資料及數據詳細紀錄。 

備註：本要點第十三點加徵滯納金原則，依內政部 106 年 05 月 09 日

台內營字第 1060805666號函說明二：「下水道用戶不依下水道

法第 27 條規定繳交使用費，逾期 1個月應徵收百分之十滯納金，

並即予催告，經催告而仍不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辦理。 
 


